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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说明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股份公司、东方誉源 指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华林证券 指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 40.87%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李雨泽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方案 

认购对象、发行对象、认购方 指 刘文会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公司与发行对象就本次发行签署的《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验资报告》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编号为“京永验字（2018）第 210012 号”《验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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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公司董事会已批准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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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数量为 1,800,000 股，募集

资金 10,800,000.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6.00 元/股。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在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方面因素，以及出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的考虑并与发行

对象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

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

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

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鉴于现行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作出特别规定，故截至本次发

行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26日，公司在册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

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 名自然人投资者，是公司现有股东，认购数量合计

1,800,000 股，认购总金额为 10,8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任职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股东情况

1 刘文会 无 1,800,000 10,800,000.00 货币资金 现有股东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刘文会，男，中国国籍，住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1972 年 11 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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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为 61042419721109****。根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肇嘉滨路证

券营业部出具的《新三板合格投资者说明》，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并已开通了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

交易权限。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为 1 名在册股东，其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李雨泽直接持有东方誉源 21,171,6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40.87%，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李雨泽直接持有东方誉源

21,171,6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39.50%，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故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

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前在册股东为 65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62 名，机构股东 3 名；

公司本次发行完毕后股东数为 65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62 名，机构股东 3 名，股

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符合上述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

条件。因此，本次发行不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七）募集资金用途 

1、前次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自挂牌后至本次股票发行前未进行过股票发行，因此不存在前次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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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增强企业资金实力，优

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整体经营能力提

升。本次募集资金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

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宗教投资。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必要性及测算分析 

①募集资金需求的必要性说明 

近年来，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在农资产品方面，通过“直营店+加盟店”的

业务模式向下游农户及其他客户销售农资产品并提供相关农资技术服务；同时加

盟电商平台，与电商平台合作，将农资技术服务值入电商平台，加深公司及产品

的社会认可度，开拓产品市场；在绿色蔬菜业务方面，通过“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业务模式生产并加工绿色蔬菜产品，直接或间接向大型综合性超市、精品

菜礼品菜经销商进行销售，并重点扩大开拓网络营销模式，入驻电商平台，推进

多元化营销；在肥料业务方面，生产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肥料有机菌肥通过农资

连锁销售网络对外销售，丰富并加强了农资连锁业务的产品线和服务质量，同时

为公司绿色蔬菜业务提供高质量的高科技肥料支持。 

以上经营措施使得公司销售规模逐年攀升，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愈发明显,

公司拟通过股票发行的方式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

将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财务状况将得到一定改善。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②募集资金需求的预测 

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来源于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

动负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 2018 年末、2019 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

流动负债进行预测，计算各年末的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

动负债）。公司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为新增的流动资金缺口，即 2019 年末的流

动资金占用额与 2017 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额的差额。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A、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B、计算流动资金占用额： 

流动资金占用额=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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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百分比。 

C、计算预计流动资金需求额： 

预计流动资金需求额=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公司需要的预计流动资金需求额测算如下： 

a) 根据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83,750,238.79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8,670,496.74 元，同比增长 29.76%。公司 2017 年度

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93,029,091.55 元，同比增长 77.63%；公司根据近年

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并综合考虑行业前景、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市场状况

等，所以合理预测 2018 年和 2019 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20%，则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预测分别约为 231,634,909.86 元和 277,961,891.83

元。 

b)假设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与营业收入保持稳定的比例

关系，以 2017 年度为基期，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 2018 年度、2019 年度

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c)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公司预计 2018 年、2019 年增加的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如下表： 

项目 2016 年度（元） 2017 年年度

（元） 

占营业收

入比例%

2018 年预测

（元） 

2019 年预测

（元） 

营业收入 108,670,496.74 193,029,091.55 100.00% 231,634,909.86 277,961,891.83

应收账款 1,816,259.83 4,938,518.30 2.56% 5,926,221.96 7,111,466.35

预付账款 10,088,955.98 19,474,627.21 10.09% 23,369,552.65 28,043,463.18

其他应收款 287,781.56 784,588.10 0.41% 941,505.72 1,129,806.86

存货 15,152,356.04 16,642,800.95 8.62% 19,971,361.14 23,965,633.37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

计（A） 

27,345,353.41 41,840,534.56 21.68% 50,208,641.47 60,250,369.77

应付账款 5,569,539.63 636,533.39 0.33% 763,840.07 916,608.08

预收账款 7,946,319.70 7,246,832.76 3.75% 8,696,199.31 10,435,439.17

应付职工薪酬 1,178,946.26 3,245,918.32 1.68% 3,895,101.98 4,674,122.38

应交税费 1,176,583.20 1,162,923.00 0.60% 1,395,507.60 1,674,609.12

其他应付款 518,730.38 1,152,345.07 0.60% 1,382,814.08 1,659,376.90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

计（B） 

16,390,119.17 13,444,552.54 6.97% 16,133,463.05 19,360,155.66

流 动 资 金 占 用 额

（A-B） 

10,955,234.24 28,395,982.02 14.71% 34,075,178.42 40,890,214.11

增加流动资金需求量 12,494,232.09 

注：表中2016年财务数据来自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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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公司未来 2 年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新增流动资金缺口为

12,494,232.09 元，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其余部分通过日

常经营及其他资金筹集渠道获取，基本可以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营运

资本需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必要的、合理的，且未超过营

运资金需求量，符合相关规定。 

上述收入预测仅作为补充流动资金测算之用，不构成公司的盈利和业绩承诺，

投资者不应据此作为进行投资标准，投资者依据上述预测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的

损失，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八）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

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说明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

象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签订任何对赌协议。 

东方誉源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

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

等特殊条款。 

（九）关于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的基本情况的说明 

通过查询“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等网站，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

不存在发行对象、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

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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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李雨泽 21,171,666 40.87  13,850,000

2 山东寿农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66,668 32.18  16,666,668

3 张旭 6,999,000 13.51  -

4 刘文会 2,996,000 5.78  -

5 孟祥波 340,666 0.66 -

6 陆慧 273,000 0.53  -

7 冯静 240,000 0.46 -

8 罗张丽 215,000 0.42 -

9 凌淑萍 200,000 0.39  -

10 卢亿 153,000 0.30  -

合计 49,255,000 95.09 -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李雨泽 21,171,666 39.50 13,850,000

2 山东寿农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66,668 31.09 16,666,668

3 张旭 6,999,000 13.06 -

4 刘文会 4,796,000 8.95 -

5 孟祥波 340,666 0.64

6 陆慧 273,000 0.51 -

7 冯静 240,000 0.45 -

8 罗张丽 215,000 0.40 -

9 凌淑萍 200,000 0.37 -

10 卢亿 153,000 0.29 -

合计 51,055,000 95.25% -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

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百分比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321,666 14.13% 7,321,666 13.66%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 - - 

3、核心员工 - - - 

4、其他 13,961,666 26.95% 15,761,666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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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1,283,332 41.09% 23,083,332 43.07%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850,000 26.74% 13,850,000 25.8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 - - 

3、核心员工 - - - 

4、其他 16,666,668 32.18% 16,666,668 31.09%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0,516,668 58.91% 30,516,668 56.93%

总股本 51,800,000 100.00% 53,600,0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65 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0 名，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东人数为 65 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10,800,000.00 元。本次发行后公司货币

资金增加，所有者权益亦将增加，其中股本增加 1,800,000.00 股，资本公积增加

9,000,000.00 元（未考虑发行费用）。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高，资产

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农资连锁经营，高科技、高附加

值肥料的生产销售以及绿色蔬菜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布局扩

大与业绩规模增长的需求，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仍为农资连锁经营和高科技、高附加值肥

料的生产销售以及绿色蔬菜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

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雨泽，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171,6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87%。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仍为李雨泽，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171,666 股，持股比例为 39.50%。所以，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

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

例（%） 
1 李雨泽 董事长、总经理 21,171,666 40.87 21,171,666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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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牟晓娟 董事 - - - -

3 魏娜 董事、董事会秘

书 
- - - -

4 李奎志 董事 - - - -

5 田仁杰 董事 - - - -

6 李乃家 监事会主席 - - - -

7 张效顺 监事 - - - -

8 张霞云 监事 - - - -

9 高贤 财务总监 - - - -

合计 21,171,666 40.87 21,171,666 39.50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12.31 

/2015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1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4 11.80 11.8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13 0.32 0.31

每股净资产（元） 1.16 1.30 1.46

资产负债率（%） 23.32 19.52 17.33

注：本次发行后的财务指标变化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并按照股票发行

完成后的总股份，总资产摊薄计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为现有股东，属合格的自然人投资者，未签订自愿限售协议，

因此新增股份无限售安排。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一）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东方誉源的关联方山东东方誉源现代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至 2016 年 8 月存在向公司进行资金拆借的情形，但公司未及时履行相应的内

部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2016 年 11 月 4 日，东方誉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2016】58 号），对东方誉源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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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9 月 6 日，东方誉源已收回前述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情形已消除，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山东东方誉源

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从制度层面

严格控制及规范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且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杜绝

关联方资金占用事件的再次发生。 

前述违规行为对本次股票发行不构成障碍，相关情形已消除，东方誉源制定

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除上述违规情形外，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2016 年 11 月 4 日，东方誉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

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16】58 号），对东方誉源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作出处理。截至 2016 年 9

月 6 日，东方誉源前述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均已归还，相关情形已消除，截至本

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日，未再发生相关情况。除前述情形外，东方誉源不存在因

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

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前述违规行为对本次股票发行不构成障碍，相关情形已消除，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东方誉源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

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 

（五）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

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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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方誉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

结果合法有效。 

（七）本次股票发行，发行对象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的股票。

经核查《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股份认购协议》、

《验资报告》等文件，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

产认购股票发行的情形。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不存在影响公司现

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情形。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对股份支

付的确认。 

（十）本次发行对象刘文会为在册自然人股东，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公司现有股东中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瑞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已

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十一）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三）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十四）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五）截至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六）东方誉源挂牌后尚未发生股票发行的情形，本次发行系公司挂牌以

来首次募集资金，故不涉及前次股票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十七）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东方誉源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

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八）东方誉源的关联方山东东方誉源现代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至 2016 年 8 月存在向公司借款的情形，但公司未及时履行相应的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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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及信息披露程序，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前将上述借款全部收回，相关情

形已消除。此后至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东方誉源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十九）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规定的限制情形。 

（二十）本次发行系公司挂牌以来第一次股票发行，因此，本次股票发行不

涉及前期股票发行承诺事项的履行或连续发行的情形。 

（二十一）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认购期之外的缴款情形。 

（二十二）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中不存在主办券商内部利益冲突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需要执行业务隔离制度的情况。 

（二十三）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发行募集资金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

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不涉及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

不涉及用于宗教投资等。 

（二十四）东方誉源本次股票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

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管理

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等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已缴纳；发行人本次股票发

行的过程及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和《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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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照《业务细则》的规定向股转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四）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

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

具有法律约束力。《认购协议》不存在关于估值调整条款的约定，不存在业绩承

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

相关规定。 

（五）公司对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充分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认购对象及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的在册非自然人

股东中不存在需要按照《私募暂行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规定办理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的情形，但中瑞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已按照《私募暂行办法》及《登记和备案办法》等相关规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 

（七）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 

（八）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并非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且不

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相关规定。 

（九）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资/

控股子公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的情形，符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规定。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尚需向股转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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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签名： 

 

                                                       

李雨泽               牟晓娟              魏娜 

 

                                

李奎志               田仁杰 

 

公司全体监事签名： 

 

                                                       

李乃家               张效顺              张霞云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李雨泽                高贤                魏娜 

               
 
 
 

山东东方誉源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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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主办券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七）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